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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财产罪比较研究》这本书，试图通过对东西方各主要国家有关财产罪的刑事立法、判例和学说的比
较研究，为国内学者提供一方面的参考借鉴资料。
比较研究固然是一种很好的介绍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的方法，但这需要作者有较好的学术修养、较
高的外语水平和丰富的研究资料。
    本书内容全面，条理清晰，结构合理，具有较高的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实用性，可供广大相
关人士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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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被包装物占有。
受委托保管、搬运的财物被装在容器中，并且盖有封印或者已被锁住，那么，内面所装的财物（内容
物）的占有是属于委托者、还是属于受委托者或者属于两者共同占有，受委托者私下从中抽取财物，
是构成盗窃罪还是构成侵占罪，这也是理论上有争议的问题。
大致有以下几种主张：　　(1)受托者占有说。
此说重视物理的、现实的控制财物这一面，认为委托者既然将财物交给受托者保管、搬运，财物的整
体已与委托者相分离，转由受托者掌握控制，就应该认为财物的占有已完全由委托者转向受托者。
因此，受托者无论是取得被包装物的整体，还是抽取其中的内容物，都构成侵占罪。
　　(2)委托者占有说。
此说强调财物被包装封印、被锁住，注重规范的一面，认为这种被加了封印或被锁住的包装物，虽然
已交给受托者保管、搬运，但受托者并不能拆封或开锁，更不能对里面所装的物品加以处分，实质上
对财物没有支配权，而只不过是委托者支配财物的一种手段，所以，受托者虽然现实地掌握或看守着
财物，但作为刑法上的占有，不管是相对于被包装物的整体，还是其内容物，都应该归属于委托者。
受托者无论是取得被包装物的整体，还是抽取其内容物，都构成盗窃罪。
　　(3)区别说。
此说认为，对被包装物的占有问题，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将被包装物的整体与其内容物分别开来谈论
。
由于被包装物的整体已交给受托者，受托者现实地支配着它，当然是由受托者占有。
但是，对其内容物，由于委托者加了封印、上了锁，受托者不能拆封、也不能打开，根本无处分的权
利，这就意味着受托者只是委托者支配这部分财物的工具，因此，对被包装的内容物委托者仍然保留
占有。
如果受托者取得了被包装物的整体，就构成侵占罪；如果只是抽取里面装的财物，则构成盗窃罪。
此说是日本的判例所持的立场。
　　(4)修正区别说。
此说基本上立足于区别说，认为被包装物的整体是由受托者占有，其内容物则不仅仅只是由委托者占
有。
因为被包装物的整体是由受托者掌握，从物理的侧面考虑，受托者也同时占有内容物，即由双方共同
占有。
如果受托者抽取被包装的内容物，当然也就侵害了共同占有者的另一方对财物的占有，构成盗窃罪；
假如取得了全体被包装物，则意味着被包装的内容物也遭受到了侵害，相对于被包装物的整体而言，
构成侵占罪，而相对于其内容物来说，则成立盗窃罪，两者之间是观念的竞合。
按处理观念竞合的原则，就要以法定刑更重的盗窃罪定罪处罚。
这样一来，结论就与委托者占有说完全相同了。
　　另外，还有一种修正说认为，被包装物的整体是受托者占有，内容物则是受托者与委托者共同占
有。
受托者拆封或开锁取得内容物，无疑是侵害了共同占有，但这属于侵占罪与盗窃罪之间的法条竞合问
题，按处理法条竞合的原则，应定为侵占罪。
另外，取得(或处分)被包装物的整体，也构成侵占罪。
这样的结论与前述受托者占有说完全一致。
　　以上几种学说中，委托者占有说的弊病是片面强调被包装物在法律上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受托者
实际掌握财物的一面。
如前所述，刑法上的占有具有事实性，即必须是事实上支配财物。
既然被包装物已交给受托者保管、搬运，财物已与委托者相分离，委托者怎么能排开受托者成为独立
的占有者呢?例如，邮递员受委托为顾客投递包裹，离开邮局后行进在投递途中时，还认为包裹不在邮
递员的占有之下，而是在委托者的独立占有之下，这显然不合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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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青年法学文库　 总序　　中青年法学文库　　总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在我们的古典文化中，经学、史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都曾有过极为灿烂的成就，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正如其他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一样，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不均衡，也有其缺陷。
最突出的是，虽然我们有着漫长的成文法传统，但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却迟迟得不到发育、
成长。
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法律学校的设立，法学才作为一门学科而确立
其独立的地位。
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坎坷曲折的历史终于使法律难以走上坦途，经常在模仿域外法学与注释现行
法律之间徘徊。
到十年文革期间更索性彻底停滞。
先天既不足，后天又失调，中国法学真可谓命运多舛、路途艰辛。
　　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国策的确立、法律教育的恢复以及法律制度的渐次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良好环境。
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学研究水准已经有了长足的提高；法律出版物的急剧增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样的成绩。
不过，至今没有一套由本国学者所撰写的理论法学丛书无疑是一个明显的缺憾。
我们认为，法学以及法制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比起自然科学，法学与生活现实固然有更为紧密的联系，但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社会生活经验的反光
镜，或只是国家实在法的回音壁。
法学应当有其超越的一面，它必须在价值层面以及理论分析上给实在法以导引。
在建设性的同时，它需要有一种批判的性格。
就中国特定的学术背景而言，它还要在外来学说与固有传统之间寻找合理的平衡，追求适度的超越，
从而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法制建设提供蓝图，而且对世界范围内重大法律课题作出创造性回应。
这是当代中国法学家的使命，而为这种使命的完成而创造条件乃是法律出版者的职责。
　　“中青年法学文库”正是这样一套以法学理论新著为发表范围的丛书。
我们希望文库能够成为高层次理论成果得以稳定而持续成长的一方园地，成为较为集中地展示中国法
学界具有原创力学术作品的窗口。
我们知道，要使这样的构想化为现实，除了出版社方面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海内外中国法学界的鼎
力推助和严谨扎实的　工作。
“庙廊之才，非一木之枝”；清泉潺潺，端赖源头活水。
区区微衷，尚请贤明鉴之。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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